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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大
理
院
法
官
 

亦
以
此
爲
然
•
遂
判
一 

將
例
作
廢
•
首
相
瑪
蘭
因
是
擬
更
立
 

一
例
•
將
法
官
僅
限
削
减
•
使
法
官
判
 

案
不
能
違
抗
國
會
• 
於
是
政
府
反
對
黨
 

及
有
等
民
衆
 

指
控
馬
鼻
此
舉
爲
違
憲

•
要
求
其
辭
職
下
野
•
解
散
國
會
一
舉 

行
大
選
云

查
軌
近
二
一
月
來 

突
尼
西
亞
國
民
 

黨
徒
•
迭
趣
暴
動
•
將
近
百
人
因
是
喪
 

命
，
同
時
有
數
白
人
遭
捕
。
皆
繫
錮
於
 

樹
有
剌
鏡
線
網
範
圍
地
內
云
 

英

丘ci^in

因

爭

 

一 

女

起

禍

英

官

二

人

被

恐

嚇

 

警

吏

防

衛

其

住

宅

 

倫
敦
廿
六
日
飢
・
一
 
九
三
一 
至
壹 

三
四
年
間
•
英
駐
伊
朗
大
使
•
荷
爾
爵
 

士
• 
現
目
在
倫
敦
爲
壹
銀
行
家
•
又
英
 

人
察
爾
斯
爵
士
•
係
英
政
府
之
教
育
與
 

內
政
部
之
醫
藥
科
長
也
•
最
近
伊
兩
人

埃
及
法
容
廿
六
日
田
•
是
日
育
英
 

兵
名
候
夫
頓
者
因
槍
殺
英
軍
陸
車
上
 

尉
 

尾
愼
 

受
軍
法
裁
判
•
緣
皎
上
尉
 

曾
訓
令
候
夫
噸
氏
，
勿
親
近
壹
美
貌
希
 

臘
女
・
其
後
•
該
上
尉
竟
與
此
女
跳
舞
 

■
候
夫
頓
賭
狀
・
怒
不
可
遏
 

竟
以
手
 

機
關
槍
擊
斃
之
/

光
卄
六
日
訊
■
是
日
储
緬
句
"

軸
耳
佈
■
緬
旬
军
隊
，
已
大
舉
進
攻
都

典
湯
境
之
中
 »
国
民
黨
軍
■

・

a
腼
句
首
相
。
建
建
努
胡
境
內
之
H
民
黨
軍
•
久
已
令
緬
政
府
煩
腦
。 

自
中
共
軍
隊
 *

中
泰
境
內
得
勢
時
，
府
等
 «
方
■

隊
•
逃
入
緬
旬
北
部
・ 

一 
以
作
避
難
所
♦ 
刻
下
縦
釘
之
正
現
傳
進
攻
此
輩
國
軍
 

附
國
軍
人
數
約
二
萬
之
 

一 
衆 

中
共
曾
云
 

美
國
以
軍
用
品
供
給
此
等H

I!

且
■

軍
中
有
美
軍
官
在
焉
 

緬
句
政
府
當
局
所
憂
盧
者
厥
爲
此
輩
國
軍
時
侵
進
中
共
邊
界
，
中
共
或
 

*
以
此
 8
口
實
，
遣
兵
侵
略
緬
句E

緬
首
相
達
建
努
宜
佈
•
緬
政
府
調
兵
進
攻
國
軍
時
 

未
育
明
此
等
緬
兵
數
 

一
目
斉
干 

祇
云
，
伊
價
循
國
素
將
逐
離
緬
句
・
此
等
國
軍
或
退
入
中
共
區
•
或

誤

投

砲

彈

於

火

堆

 

兒

童

四

名

喪

命

 

1
 大
利
振
機
亞
卄
七
日
訊
。
星
期

一
在
家•
接
有
■
話
•
警

告

彼

等

於

廿
.

小
時
內
離
去
英
國
•
否
將
被
置
諸
死
地
 

•
彼
等
將
情
裁
警
一
 
警
差
已
保
衛
此
兩
 

人
之
住
宅
云

蘇

^

^

退
歸
安
南
與
泰
國
云
，

目
前
出
席
巴
黎
聯
合
■
大
會
之
緬
 

匐
代
表
 

雖
曾
聲
言
極
力
反
對
國
軍
留
 

駐
緬
句
 

但
今
日
首
相
達
建
努
钱M
 
云 

緬
政
府
封
此
件
業
已
詳
細
考
慮
•
决 

不
央
求
辎
合
國
取
何
行
動
云

， 

日

準

備

簽

約

困

難

問

題

吿

解

决

說

 

臺 U 
廿
七
日
訊
"
昨
星
期
三H
。 

僞
與
日
/
議
和
使
命
團
接
近
之
人
稱
， 

日
本
遣
来
直
灣
之
公
訂
和
約
使
命
團
- 

已
弼
宴
灣
國
府
當
局
商
妥
和
約
。
一
俟
一 

本
傩
政
府
批
准
後
，
卽
可
署
名
於

85

約
一

坡
•
據
云
•
彼
等
曾
自
願
報
效
以
身
試
 

驗
一 
種
新
製
空
軍
生
存
背
囊
。
伊
等
曾
 

携
備
此
項
背
囊
，
在
婆
靈
洲
島
一
步
行
 

通
過
森
林
及
沼
澤
池
•
所   

«
程
途
・
約
一 

卅
公
里
長
，
曆
七
日
之
久
，
皆
賴
此
新
一 

背
囊
所
貯
之
粮
食
集
中
品
•
及
藥
品
以
 

i

養
身
•
故
各
人
能
慶
生
存
云

一
四
日
晚
"
此
間
自
人
誤
投
 
億
界
第
二
次

一
大
戰

下
之
砲
彈
摘
火
堆
中
•
登

卽
爆
骚
•
爆
斃
兒
童
四
名
•
傷
男
女
廿
 
一 

六
名
云

英

反

，

警

 

盛

譽

女

王

不

獵

禽

獸

 

倫
敦
 

tr
六H
訊
•
昨
星
期
二
日
。

拒

十

字

會

查

細

菌

戰

一

 

紐
約
聯
安
會
廿
拾
六
日
訊
，
本
日
 
一 

蛛
俄
反
對
美
提
議
命
國
際
紅
十
字
會
 ̂
 

查e
窺
在
高
麗
作
細
菌
载
說
•
蘇
代
表
一

口

地

之

子

亭

止

能

食

 

一
瑪
力
克
氏
•
謂
做
紅
十
字
會
•
旣
非
具
一 

m

負

 

(
i

度
•
且
有
偏
見
公

一
英
國
之
反
對
殘
忍
獵
鳥
獸
同
盟
一
開
年 

)
會
•
在
塲
各
人
通
過
宣
議
案
一
 
內
容
係
 

慶
賀
英
女
王
伊
麗
沙
伯
•
因
日
前
 «
 訪 

問
柬
非
洲
•
不
携
槍
而
携
撮
影
機
• 
其

南
非
急
富
廿
六
日
执
・
因
反
對
南
 

非
政
府
•
岐
視
異
種
之
印
度M
雄
甘
雉
 

之
子
一
曼
呢
喇
爾
甘
地
。
昨
星
期
二
日
 

■
已
停
止
絕
食
•
彼
巳
自
行
絶
食
十
九

英

承

認

古

巴

新

政

府

 

古
巴
夏
灣
灯
七
日
訊

”今
日
據
此

2
 

59
 

1*

間
國
務
院
宣
佈
。
英
與
柯
根
廷
及
天
 

主
教
皇
廷
•
已
承
認
古
巴
八
西
斯
連
將
一
1
 卽
謂
女
王
営
日
在
東
非
洲
•
不
獵
取
 

野
獸
• 
旗
撮
映
之
云

因
身
体
尊
弱
■
故
停
止
斯
舉
云

由
二
月
二
十
日
起
，
雙
万
代
表
， -
日
・ 

訂
修
約
・
中
有
卷
種
困
難
間
墨
•
二

C  

飲
壹
項
，
亦
是
離
題
之
豈
 

聞
軌
- 

E

一
軍
灰
建
之
革
命
政
府
云
 

突

0

^

^

^

捕

 

非
洲
法
屬
突
尼
斯
廿
六
日
訊
•
是

種

界

問

題

爭

辯

 

要

南

非

首

机

辭

職

 

非
洲
急
冨
埠
卄
六
日
峨
♦
比
來

台

又

槍

决

間

諜

六

名

台
北
甘
七
日
訊
•
昨
星
期
三
日
・ 

日
法
人
因
欲
制
止
突
尼
西
亞
之
國
民
黨
一
有
在
合
灣
上
生
之
華
人
六
名
被
槍
决
。 

人

・
要
求
脫
離
法
國
而
獨
立
。
故
將
突
一
其
罪
名
爲
作
共
黨
間
諜
，
串
謀
傾
覆
國
一

難
題
已
告
解
庆
云

一 
近
數
日
來

•

名

畫

在

英

京

拍

賣

 

出

價

三

萬

元

仍

嫌

低

 

倫
敦
廿
七
日
訊
•
星
期
三
日
• 
有 

拾
七
世
紀
荷
蘭
名
畫
家
 

符
固
斯
富
■

一
南
非
洲
因IS

界
間
 s
•
政
府
與
反
對
黨
 

已
大
起
爭
辯
•
事
因
目
前
南
非
洲
大
理
 

院
第
法
官
判
决
覚
案
•
謂
前
時

88

會
無
 
一一 

機
會
通
過
首
相
馬
蘭
所
提
之
種
界
分
選

尼
西
亞
之
首
相
•
軫
匿
克
♦
暨
閣
員
三
 

名
逮
捕
一
並
置
諸
獄
中
，

同
時
法
當
軸
在
突
尼
斯
頒
佈
戒
嚴

被
决
分
人
中
有
力
名
•
係
台
北
農
 

會
之
主
席
云

一一 
新
所
繪
•
®

日
某
人
俏
像
宣
幅
 

在
本
一
例
■
此
例
規
定
黑
白
混8
人
祇
可
選
白

令
•
及
檢
易
電
，先
是
■
法
當
局
要
求
 

突
尼
西
亞
之
七
拾
歲
商
名
無
實
元
首
・ 

將
首
相
軫
匿
克
氏
褫
職
•
突
尼
西
亞
政
 

府
•
與
其
元
首
拒
納
法
方
此
項
最
後
决
 

書
•
法
當
軸
遂
對
突
尼
西
亞
下
此
嚴
辣
 

手
段
。
並
領
佈
禁
人
夜
行
律
。
由
晩
間
 

九
時
起
。
至
晨
玉
時
半
 

均
禁
人
出
外
 

•
突
尼
西
亞
之
囘
教
徒
，
爲
抗
議
法
此
 

項
行
動
養
•
故
聯
純
罷
工
。

一 

伴

郞

七

二

歲

七

八

十

老

夫

婦

締

婚

 

英
國
威
菲
廿
七
日
訊
•
昨
星
期
二
； 

日
"
此
間
府
已
作
相
父
之
八
十
歲
老
翁
 

猛
頓
 

與
已
作
浦
母
之
七
拾
歳
老
姉
• 

一
企
里
頓
結
婚
彼
価
於
去
年
八
月
相
識
 

一■
情
緣
日
篤
•
迄
今
始
舉
行
婚
禮
•
其 

一
件
郞
亦
係
七
立
一
歲
之
修
杜
倫
云

京
富
気
拍
賣
時
• 

八
百
元
 

售
主
嫌
 

啟
囘
不
賣
云

有
人
出
償
美
金
三
萬
一
人
三
名
•
在
國
會
爲
代
衷
。而
選
舉
時
， 

其
出
價
太
低
"
將
畫
一
此
項
混
極
兒
•
與
白
人
之
選
舉
票
宜
分

開
•
故
餃
混
種
兒
•
將
案
訴
緒
大
理
院
 

■
其
理
由
爲
按
照
南
非
憲
法
。
上
下
議
 

院
才
議
院
之
議
員
 

非
有
三
分
之
二
" 

將
斯
種
例
通
過
■
不
能
生
效
♦ 8
時
通 

過
此
例
之
下
院
議
員
■ 
雖
居
多
數
，
但 

^

^

一
分
之
七
數
•
故
此
例
不
能
生
效

英

飛

行

員

七

人

 

在

森

林

試

驗

新

背

囊

 

星
架
坡

tr.一八日
朗
•
昨
星
期
二H

X
 
有
一

■8
 返
星
架
 
一

△

本

報

價

 

表

(
零
沽
每
份
六
仙
)

毎
月

每
季

半
年 

，
全
卑

3
域
派
到
一
元
二
五 

三
元 
七
五 

七
元 
五
毫 

壹
十
五
元 

本
埠
郵
寄
一
元
五
毫 

四
元 
五
毫
、

九 

元

，S
十
入
元 

加
屬
美
墨
一
元
四
五 

四
元 
零
五 

七
元
九
天 

十
五
元
六 

中
國
各
國
一
魔
五
毛 

四
元 

96
毛 

九 

元 

一
十
八
元 

除
星
期
日
外
，
皆
按
日
呈
闕
，
無
論
取
閱
久
暫
， 

報
費
均
要
先
戲
，
空
函
定
閱
，
恕
不
奉
呈
。

司

理

部

欧

一

■
v
^
v
^
  

4î
-
v
^
r
^
^
^
^
^
^
^
^
^
^

^
^
^
^
^
^

中
睪
民
國
四
十
 
二
年
三
月
甘
七
物
 
(
星
期
四
) 
新
聞
紙
第
拾
三
卷
第
二
百
七
十
五
號

人

莫

♦
△

田

子

籍

元

二

千

ifH
ETH

Ti /

夏
歷
歲
次
壬
辰
年
二
一
月
初 
一
日

^
^
^
^
^
^

逹

雲
毋
鹼
屍
處
• 
澈
查
壹
九
五
拾
年
拾
九

倒
・
其
頤
與
硬
地
猛
撞
•
全
皆
可
闻
一
 

俟
警
察
趕
到
•
血
由
耳
鼻
而
出
云
 

，
一 

僞

頓5?5^^

費

 

未

繳

賣

物

稅

被

罰

 

住
雲
卑
汝
路
順
歯
 
一 
壹
六
八
號
西
 

人
連
威
氏
任
磯
某
酒
塲
爲
企
様
•
而
僞
 

報
失
無
領
廿
九
日
失
業
賠
償
費
共
八
十
 

八
元
四
拾
五
仙
•
昨
日
被
罰
廿
五
元
■ 

又
住
緬
那
土
巴
街
二
六
二0

號
西
人
■ 

喜
賓
頓
女
士
任
職
雪
羔
廠
。
頓
工

S.
卅 

六
元
卅
四
仙
，
而
僞
報
失
業
七
日
・
領
 

失
業
賠
償
費
十
四
元
卅
五
仙
•
被
罰
拾
 

五
元
•
又
東
喜
市
定
皆
一
九
三
號
貴
臣
 

力
伐
木
公
司
•
舊
年
未
繳
納
九
月
份
及
 

拾
月
份
賣
物
捐
共
八

4 -
二
元
廿
四
仙
■ 

被
前
廿
五
元
•
而
另
罰
堂
費
七
元
半
云
 

天^^一一一

 

據
天
文
台
報
吿
。
雲
哥
莘
倭
日
天
 

陰
•
今
晚
落
雨
•
最
低
及
最
高III

度
爲
 

四
十
二
度
及
五
十
度
，
明
日
天
陰
有
雨
一 

•e
冷
而
有
微
風
，
最
高
温
度
爲
四
十
、 

七

度

云

-
、

達

權

社

定

期

掃

墓

日
■
住
婁
境
拾
七
街
西
壹
零
六
七
號
之
 

雲
毋
洪
門
達
權
社
執
事
•
盛
年
於
 
九
誤
男
孩
阿
瑟
式
卡
拉
被
溺
物
案
•
雲 

¥
万
小
昆

亍*68罢  -
t

，H
ue  -1 F

埠
警
察
長
摩
利
根
已
派
偵
探
詳
細
例
査

淸
明
時
節
 

必
舉
行
掃
墓一

次
。
購
備

金
豬
三
牲
菓
品
。
前
往
墳
塲
♦
祭
奠
先
 

靈
 

今
卑
定
期
三
月
三
十
日
(
卽
星
期
 

日
)
正
午
十
二
点
•
在
達
權
社
集
合
起

。
包
括
查
問
窝
晚
與
死
者
同
行
兩
兄
弟
 

一
之
行
動
，
據
稱
 
， 
皎
兩
兄
弟
婆
已
遷
居
. 

亜
拉
必
打
者
云
■

據
麼
利
根
報
吿
稱
•
富
時
值
探
似
未
查
 

間
鼓
兩
兄
弟
云
 
.-
此
案
發
生
後
•
有
隱
 

名
者
一
曾
致
函
警
察
局
。
謂
死
者
被
人
 

抛
落
河
中
・
但
值
探
速
爲
修
信
係
神
經
 

錯
亂
者
所
寄
。
故
置
之
不
理
，
式
卡
拉
 

一
氏
曾
延
私
人
偵
探ir

查
此
案
-
據H
值 

一
探
稱■
阿
瑟
被
溺
前
•
曾
與
人
同
行
云

程 

凡
各
手
足
•
欲
往
拜
祭
者
-
可
依
 

時
刻
到
來
• 
搭
車
前
往
云
• 

袁

韞^6^

 

駐
雲
高
華
總
饋
事
館
凯
•
卑
計
省
 

阿
喜
快
毋
僑
胞
袁
華
祥
(
又
名
傳
昌
) 

Y
uen  W

ah  C
heong"  A

shcroft-  

B
，C
。
原
籍
廣
東
台
山
第
豈
區
人
:

前 

在
岐
毋
西
人
所
管
農
塲
伸
工
。
于
一
九
 

四
五
年
七
月
因
房
去
世
•
遺
産
經
 0
 
母 

之
遺
屋
官
保
管
-
由總|@

李
館
交
涉
後
 

■
已
優
撥
到
總
領
事
館
 it

發
袁
君
遺
 

屬
收
用
，
現
以
不
寿
彼
等
住
址
•
盼
袁

兩

人

打

架

一

受

重

傷

 

西
人
漢
臣
氏
•
昨
星
期
貳
晩
• 
被 

人
毆
跌
•
碰
傷
其
頤
•
刻
在
雲
毋
公

88  

院
敦
治
•
性
命
危
險
•
警
察
已
扣
留
兇
 

手
云

據
見
証
人
稱
•
漢
臣
典
另
管
男
人
 

■
初
時
在
卡
路
街
貳
白
號
步
落
•
温
打
 

餐
室
門
口
相
談
一
搬
而
相
爭M
•
而
結
 

果
互
相
動
武
•
該
人
第
一
「拳
將
漢
臣
毆

君
生
前
親
友
• 

領
事
館
報
吿
•

8

函
 

或
親
至
總
 

・
»- 
遺
数
云

雷

根

案

昨

判

决

 

雲
毋
殷
商
雷
根
 

于
-
九
七
年
 

爲
求
商
務
 *

展
便
利
 

II 係
• 
曾
存
美
耸
 

數
爲
餘
元
于
舍
路
美
商
融
行
■
未
依
法
 

向
加
政
府
報
吿
、
當
局
認
雷
氏
此
舉
有
 

抵
觸
統
制
法
例
之
嫌
•
年
前
經
有
關
机
 

關
查
覺
 

提
出
公
訴
，
兩
造
纏
訟
經
年

中

國

洪

門

民

治

黨

 

全

美

洲

第

四

届

懇

親

大

會

續

况

 

三
月
十
吉
日
下
午
二
時
•
代
襄
團
開
預
備
會
。
公
推
駐
墨
總
支
部
主
席
李
 

樞
南
君
爲
臨
時
主
席
•
籌
■

處
鄭
滿
君
爲
紀
錄
•
主
席
宜
布
開
會
理
由
・
後
請

— 

籌
備
處
處
長
甄
吉
棟
君
報
吿
籌
鱸
經
過
工
作
及
名
處
代
表
名
單
•
隨
 

60 
規
定
大
 

會
議
事
程
序
會
議
規
則
及
選
定
大
會
各
部
科
職
員
， 
訂
定
每
日
開
會
時
間
・

， 

△
選
定
大
會
各
部
科
職
員

主
席
團
 

朱
家
兆
一 
周
玉
生
 

李
棟
偉
 

劉
恩
初

祕
書
長
 

伍
澤
濂
 

副 

劉
恩
初
 

李
棟
偉

紀
錄
組
 

鄺
修
祥
 

副

郎

滿
 

李
賢
基

文
書
組
 

簡
國
安
 

副 

甄
吉
棟
 

林
立
波

♦
昨
日
始
由
才
庭
宣
判
 

百
元
云

市

豪

慮

增

 

住

宅

垃

圾

 s
 

• 
雲
毋
市
政
府
，
正2 

宅
倒
垃
圾
費
■
以
補
助
* 

或
定
爲
毎
部
收
五
元
•I  

此
數
耐
不
足
以
抵
消
倒
以

■
罰
欵
豊
干
二

考
慮
增
収
住
 

政
開
支
，
而 

3
局
者
稱
、 

圾
之
多
餘
開

中
文
新

金 

副 

李
棟
偉
 

朱
由
秦

西
文
新
聞
組
 

鄺
棟
材
 

副
趙
士
松

支
五
•
當
局
認
爲
加
奥
备
埠
•
多
另
：

審
査
組
一

李
樞
南
 

副 

譚
寶
堯
 

周
家
對
 

黃
如
官
 

黃
鶴
養
 

陳
逢
祺
 

李
金
齊
 

趙
張
賀

倒
垃
圾
費
•
故
本
埠
一 

頗
公
道
云
•

據
市
參
議
員
對
于
此
. 

對
云
-
此
外
各
商
店
一 

。
檢
查
汽
車
•
建
築
一

每
年
収
五
元
•
亦

△
大
會
代
表
名
單
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全
美
洲
黨
務
促
進
委
爲
會
秘
書
長
伍
澤
濂
 

駐
加
拿
大
總
支
藤
出
席
代
表
周
玉
生
，筒
 *
安
 

伍
澤
渡
 

駐
奥
固
總
支
部
出
席
化
表
劇
恩
初
(
陳
光

18 
代
表
未
到
) 

駐
古
巴
國
總
支
部
出
席
代
表
朱
家
兆
(
陳
一 
鳴
代
表
未
到
) 

駐
秘
曾
國
總
支
部
委
權
代
表
李
楝
偉
 

甄
吉
棟
• 

駐
巴
拿
馬
國
總
支
廉
委
權
代
表
劉
恩
初

駐
占
美
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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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支
部
代
衷
洪
伯
香
(
未
到
) 

駐
墨
國
總
支
部
代
表
李
猷
全
 

李
棟
偉
 

鄺
修
祥
 

墨
■
周
城
支
部
列
席
代
表
鄺
修
祥
 

周
家
對

■
不
致
有
反
 

圾
及
自
來
水
 

水
電
許
可
証

等
費
•
亦
勢
必
增
加
•Si

市
参
事
財
務
 

委
員
會
主
席
密
拉
氏
報
會
稱
•
庇
類
收
 

入

， 
須
再
加
卅
六
風
元
方
能
抵
銷
今
年
 

多
餘
之
開
支
云
•
市
參
議
已
組
特
別
委

昌
會
• 
詳
細
研
究
此
間
 

星
期
後
•
密
拉
宣
布
新

。
大
概
在
三
 

算
時
•
向
市

參
議
員
報
吿
云
，

追

究

^

^

制

案

 

據
式
卡
拉
稱
 

當
畤
值
探
曾
勸
栗
一 

待
彼
等
調
査
此
案
•
但
至
今
仍
無
音
一 

梁
明
知
澈
査
此
案
 

絶
無
一 

之
力
一
但
在
道
理
上
•
常
局
 

究
之
云
• 
又
據
式
卡
拉
私
人
 

該
兩
兄
弟
全
家
藥
已
遷
往
亞
一
 

，
祗
有
詢
間

65

兩
人
，
即
可
解
决
一 
部

一
墨
京
支
部
列
席
代
表B
棟
材
 

趙
士
松
 

一
墨
國
金
埠
支
部
列
席
代
襄
李
賢
基
 

一
墨
国
未
毋
分
部
列
席
代
表
個
寶
堯
 

陳
逢
祺
 

-
蜀
國
菜
苑
支
部
列
席
代
表
黄
如
官
 

胡
澤
蘭

-
墨
國
亞
利
務
一 

一
墨8
答
埠
支
一 

一
墨
國
呵
利
市
一 

一
墨
國
參
埠
支 

一
墨
國
華
城
分)

市
畔
兩
分
部
列
席
代
表
李
齊
金

席
代
表
趙
張
賀
 

關
華
漢
(
未
到
) 

列
腐
代
衷
簡
兆
熊
 

趙
錦
富
(
未
到
) 

慶
代
表
黃
篇
着
 

蔣
平
 

林
亨
 

譚
錫
槃
 

慶
代
裹
李
大
聲

分
部
爲
代
表
鄺
修
祥

份
之
疑
惑
云
， 

卑
詩
省
總
檢
聚
，士
馬
•

令 
墨
國
加
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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